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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三角协调平衡模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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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把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权力的落脚点放在学生管理的一线工作中，其指向的权力主体有辅导员、学生干部和

学生本体，三者在学生管理工作中都有各自的权责。寻找学生管理工作规范、良性的发展道路，对这三者权力间的角力抗衡与

妥协的研究、分析，平衡好三者的权力——互相支撑、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平衡好权力间的抗衡，构成三角平衡协调模式，

有助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推进和深化。

[关键词]权力主体；权力间抗衡；三角平衡协调模式；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意义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0.1838

一、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权力的主体和相互间的抗衡

（一）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权力的主体

1.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中的直接“责任人”

辅导员权力是指辅导员在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

工作的过程中，所具备的能力，包括其支配力和影响力。辅

导员权力的体现包括两个方面：一、职能权力，也称为“权

力性影响力”。“辅导员权力性影响力是教育行政部门、社

会与学校赋予辅导员在进行其管理活动中要学生服从的影响

力”[1]2017年10月1日正式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

伍建设规定》明确指出：“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骨干力量，是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

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2]其中明确了辅导员的

职能权力，即有权处理学生各项事务。二、是职能外的辅导

员自身能力所体现出来的“非权力领导力”，包括其品质、

作风、知识、能力、业绩、个人素质、榜样作用等，即处理

学生各项事务所体现的能力。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管理者个人的非权力领导力有

时会比任何规定、说教都更有示范性和影响力。

2.学生干部——学生管理工作中的直接“落实人”

学生干部是学生自管和辅导员管理中重要的一员。狭

义的学生干部是指班干部、团学干部、社团负责人等，延伸

到广义还包括了党员学生。从权力纵向作用看，学生干部是

被管理和管理的双重身份；从权力横向作用看，学生干部是

学生管理的直接落实者。其权力拥有的体现也包括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从加入部门或担任职务后，被赋予相应的职能

权力——班级管理、组织管理、团结同学、组织活动、配合

老师工作等。另一方面也包括学生干部自身的品质、个人素

质、榜样作用、人格魅力、沟通协调、管理方式等。

学生管理工作中，学生干部的权责是一颗“纽扣”，需

把辅导员和学生紧密扣合起来，学生干部相较于辅导员其管

理经验少，素质培养也还是在进程中，需要不断学习和完善

自身，所以在管理工作中对学生干部适当的放权，也是必须

的。

3.学生本体——学生管理工作中的直接“实践人”

按照福柯权力理论，“权力是一种不同势力之间的关

系，或者说，一切势力之间的关系皆为权力关系”，“势力

从来就不是一元性的，究其本质，不同势力相互依存，从

而，任何势力本身就是一种关系” [3]。所以学生作为高校成

员中一员，自身就拥有的权力。除了被管理，其权力的体现

为学生自主意识的表现、自管意识的增强、自我维权意识的

提升等。

学生是学生管理工作的主体，也是权力的广泛拥有者，

但是却是权力赋予的“底层”拥有者。学生管理工作的最终

落脚点、最终归属对象就是学生，如按照市场经济服务来

说，学生应是权力的“最高”拥有者，这个权力的“冲突”

也是高校管理中无法有效转变的，特别是于民办高校中。

（二）主体间权力的相互抗衡

虽然权力阶层间经常出现统辖、从属的关系，但这一

动力并不总是自上下的。另一反面，家庭教育—社会影响—

信息文化等外部因素也对学生管理工作产生横向作用，但这

里我着重探讨辅导员、学生干部和学生三者间的纵向权力关

系。

1.辅导员权力过小，管理工作依赖学生干部

由于高校辅导员个人能力的不同，在学生管理工作中缺

乏经验等，会让权力“失衡”和“异化”，从而导致学生管

理工作混乱无序，严重者影响高校学生稳定工作。上文提到

辅导员权力包括两个方面，职能的权力是职位本身赋予，所

以一开始学生干部对辅导员会“毕恭毕敬”，但是随着管理

工作的进行，学生干部了解了辅导员的“非权力领导力”，

特别对部分能力、经验不足，年轻的辅导员，管理工作中会

过分依赖学生干部，把学生干部的权力不断放大，这会导致

两种局面：其一、如有能力者，会影响学生，学生会“听

从”学生干部的“指令”或者对学生干部“盲从”；其二、

如无能力者，学生管理就会一盘散沙，迟到、旷课、违纪、

安全威胁等行为就会“层出不穷”。

2.辅导员权力过大，导致以利为先

辅导员是学生管理工作的最基层，也是最直接的。辅导

员管理学生的一切“非教学”事务，相当于“学校的家长”

这一角色，辅导员职能权力加上其自身能力强、个人素质高

等，会导致辅导员权力过大。特别部分辅导员兼职党支部书

记、团支部书记和办公室行政工作，所赋予的权力就会更

大，如果出现权力失衡这也会导致两种局面：其一、如果在

工作中不把控好自己，很容易以“利”为先；其二、学生干

部和学生的权力可能会弱化，会为了讨好辅导员而奉承或妥

协，学生自管工作的内涵也“变质”。

3.学生在管理权力中处于弱势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对象是全体大学生，包括学生干

部，更多的是普通学生。学生本身作为被管理者，要遵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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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要积极参与校园组织的各项活动；

要完成大学课程的学习等等，但是学生作为被管理者，其

自身也有相应的权力，包括公平管理、合理服务、能参与

各项活动、拒绝暴力等权力。随着信息化时代的进程，学生

的“自主意识”不断加强，但是他们对权力的“宣示”往往

只通过网络、视频平台、自媒体等，不懂得如何和学校、辅

导员建立沟通。学生的权力的维护者是谁呢？辅导员、学生

干部还是其自身呢？我认为都是，大到国家，小到学校、班

级，都是共同维护全体学生的共同权力、利益的。

4.学生干部对自身身份定位错误

高校学生干部是通过班级民主投票或者校、院团学组

织、党支部、社团组织等民主选举任命的，学生干部的权力

其根本来源是全体学生，其权力的落脚点是为同学们服务，

做好同学和辅导员、老师、校领导之间的“桥梁”。但是部

分学生干部对自身身份定位的错误、对部门权力赋予的内涵

理解错误，导致部分学生干部会凌驾于制度、学生之上，

具体表现为——学生干部与辅导员、院校分管书记权力的冲

突，质疑学校的规定、质疑老师的安排；学生干部与学生干

部间权力的冲突，核心学生干部间互相“不服气”、学生干

事与学生干部间互相“不服气”等，导致了学生干部在工作

中不是服务同学、锻炼自己、辅助老师，而是互相攀比、互

相猜疑、互相推卸责任。

二、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平衡三者权力，建构三角平衡协

调模式

高校学生工作两大类——学生教务工作和学生管理工

作，工作的重心是学生稳定工作。学生管理工作涉及到的面

广、点多，如果三者主体权利失衡，学生管理工作就一定会

陷入混乱，学生安全维稳工作也必定会乱套，这必然会影响

学校的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如何平衡三者权力关系，需构

建三角平衡协调模式。（图1）

（一）健全依法治教、规范权责

党十五大提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就是

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

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保证国家各项工作的依法进行，即

依法治国。那么对于高校管理来说，就是依法治教，规范权

责。辅导员作为学生管理工作中重要的权力拥有者，一定要

遵循国家、学校制定的相关辅导员管理制度，防止滥权、监

管不力等，要在管理工作中权力张弛有度、用人有度，树立

管理微信，提升人格魅力。

与权力相抗衡的另一方面就是师德，“学高为师，身正

为范”，只有师德高尚，才能够很好地行使自己的职权、履

行自己的义务，不管手中权力有多大，明确辅导员是为学生

服务、是学生思想的引领者、是学生素质教育的榜样作用这

一内涵，就不会导致权力的“失衡”。

（二）学生干部明确自身定位，做好中坚纽带作用，做

到上传下达、下反映上报告

学生干部作为学生管理的重要角色，其权力的拥有应遵

循相应的管理部门的学生干部考核制度，也要遵循最基本的

学生制度，永不能忘记自己也是学生的一员，其根本身份就

是学生。首先作为管理者的辅导员要“用好”学生干部，知

人善用，组建好核心领导干部，对核心干部的思想工作要严

抓，不管工作能力有多强，如果品性不端、思想不正，就应

该一票否决。其次学生干部间、学生对学生干部也应完善监

督体制，相互制约，虽然各高校在都有一套完善的学生管理

的制度，但落实到学生管理实践时，监督、权力间的抗衡总

是很难落到实处，难以把握学生自管自监督间的权力关系。

（三）完善学生权益申诉渠道，让学生自身诉求合理表

达

学生，不管是学生干部还是普通学生，都应享有合理

的权益申诉渠道，学生管理要以学生为本，不能为了管理而

管理，要全面关注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心理全面发

展，让他们学会有意见可以提、有诉求可以说、有帮助可以

寻求途径，把学生权益申诉渠道“打通”了，学生管理工作

才会“畅通”，学生干部和学生间才能更和谐，学生的“三

自”管理就“水到渠成”。

学生也要做好自身，积极参加校院、部门组织活动中，

参与进去才能了解情况，申诉、反馈、监督学生干部工作才

能“有的放矢”，要避免“无比呻吟”、“胡编乱造”。

三、建构三角平衡协调模式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意义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本质就是学生管理，学生管理包括

很多元素——学生在校的常规管理；学生在校期间的素质教

育、养成教育；学生在校期间的教学管理、活动管理、宿舍

管理等等，关乎于学生的一切事务都需要管理和干预。

建构三角平衡协调模式，可以有效避免权力过度、执行

困难、管理不善、学生不满等情况的发生，但是学生工作的

对象是“人”，人是情绪多变、人与人关系复杂的群体，所

以学生管理工作只能达到相对平衡或者和谐。

建构三角平衡协调模式，构建高效管理工作的良性发

展，完善管理制度——辅导员权责管理制度；学生干部管

理，自我管理的制度；培训制度、学生素质管理规范；用制

度来管理权力，用师德、品德、素质等非管理制度来约束权

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建构三角平衡协调模式，让学生工作方向回归学生，工

作走向“民主”、“责任”、“开放”，对学生的管理工作

很难做好一视同仁，部分学生干部是积极参与学生管理事务

中，对这部分同学也要着重培养，发挥好其榜样作用，带动

其余同学。

建构三角平衡协调模式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保证学生管理

工作的“长治久安”，从而帮助高校稳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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